上海市化学品分析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
开放课题申请书
	课题名称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 请 者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工作单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邮政编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通讯地址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电  话
	         手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Fax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E-mail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日期
	2025年12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二零二五年十月制
填 报 说 明
    一、填写申请书前，请先查阅《上海市化学品分析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、审批及管理办法》。申请书各项内容，要实事求是，逐条认真填写。表达要明确、严谨，字迹要清晰易辨。外来语要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。第一次出现的缩写词，须注出全称。
    二、申请书采用A4纸型，双面打印，于左侧装订成册。各栏空格不够时，请自行调整表格长度。一式三份（至少一份为原件），由所在单位审查签署意见、盖章后，以挂号信或快递方式投送上海市化学品分析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。
（重点实验室邮寄地址为：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，同济大学化学馆229室，邮政编码200092，联系人韦广丰, 电话13816234560）。
	申请者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日
	
	职称
(或学位)
	

	申请者证件号码
	身份证：

	申请者工作单位  
	

	申请人通讯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邮编
	

	申请项目名称
	

	申请开放基金年度  
	2025年
	申请经费金额
	    3 万

	项目其它经费来源：

	研究目的、意义和国内外概况（并引主要文献）



	研究内容、方案和工作计划



	申请者简历（从大学开始）及工作基础



	课
题
组
成
人
员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职称
	工作单位
	签名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   申请者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经 费 预 算
	预算支出科目
	金额（元）
	申请理由及根据

	合计：
	
	

	1.试剂药品费
	
	

	2.实验材料费
	
	

	3.低值仪器费
	
	

	4.大型仪器测试费
	
	

	5.差旅费
	
	

	6.论文发表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注：预算支出科目按下列顺序填写：1. 试剂药品费 2. 实验材料费 3. 低值仪器费 4. 大型仪器测试费 5. 差旅费。
	评审人意见
评审人签名
年    月    日

	评审人意见
评审人签名
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者所在单位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审查意见、同意资助金额

学术委员会主任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实验室主任审查意见、同意资助金额：
实验室主任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